
伊脱贫组〔2018〕83号
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关于调整2016年第三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路灯）项目的批复

县财政局、县扶贫办：

《伊川县财政局 伊川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调整第三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路灯）项目的请示》（伊财〔2018〕28号）收悉。结合我县脱贫攻坚工作安排，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同意，现批复如下：

一、将2016年第三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路灯）项目多下达资金用于酒后镇翟沟村太阳能路灯项目（共37盏，带杆3盏，不带杆34盏），县财政局负责核查、组织实施、验收及资金使用监管工作，同时协调原中标企业河南太亮照明器材有限公司负责安装同质同类太阳能路灯。

二、县财政在收到此文件后1个月内将酒后镇翟沟村太阳能路灯项目安装到位。

此复。
2018年5月22日　　　　
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5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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